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年度預算經費分配原則
95年11月1日95學年度第4次行政會議通過
1、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（以下稱簡本校）為建立年度預算合理分配原則，依據本校經費及空間分配委員會設置要點第六條規定，訂定本校「年度預算經費分配原則」（以下簡稱本原則）。
2、 依本校組織規程設置之行政單位及教學單位，皆依本原則核算分配經費。
3、 為利各單位提早規劃目標，會計室每年11月份依本原則擬定次年度預算案分配計畫，提本校經費及空間分配委員會會議審議，陳請校長核定後，辦理後續相關事宜。

年度預算案立法院審議結果如有刪減，會計室應依法定預算數修正分配數，依上項分配作業流程辦理。
4、 年度預算分配項目分為四項，分別如下：
（一）優先分配項目經費：維持學校運作之基本共通性經費、依相關法規編列之經費。

（二）計畫性項目經費：

1. 校外計畫所需學校配合款。

2. 行政單位除基本維持經費外，本於部門職掌辦理之各項業務所需經費。
（三）校統籌款：年度期間發生的重大事件、偶發緊急事件、專案性、校長交辦事項、未及列入年度分配等項目經費。
（四）基本維持經費：各單位維持業務運作之最低需求經費。
校統籌款之動支，須專案簽奉校長核可。

5、 優先分配項目經費如下：

（一）用人費
（二）水電費

（三）郵電費

（四）國外旅費

（五）教職員工通勤交通費

（六）折舊及攤銷

6、 計畫性項目經費由控管或需求單位填具計畫性經費申請表（如附表），送會計室彙總列入分配計畫，提經費及空間分配委員會討論。

年度資料庫、圖書、期刊、電子期刊等各項圖書期刊經費，由圖資館統計後，依第一項規定程序辦理。

7、 分配模式如下：
（1） 可分配總數＝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（不含碩專班經費）＋管理及總務費用＋行政及教學設備＋新增班及自然增班經費（不含開辦費）－優先分配項目經費

（2） 可分配總數項目及分配比例如下：

1. 計畫性項目經費（含專業圖書經費）：54﹪

2. 校統籌款：16﹪

3. 教學單位基本維持經費：27﹪

4. 行政單位基本維持經費：3﹪

八、各教學單位基本維持經費，依下列方式計算：

（1） 分配各院基本維持經費＝所轄各系所基本維持總經費（含博士班、獨立所）× 20﹪

（2） 分配各系所基本維持經費＝各系所基本維持經費 × 80﹪
（3） 各系所基本維持經費＝（教學單位基本維持總經費－博士班、獨立所及通識中心基本維持經費）× 各系所基本權重
（4） 博士班、獨立所及通識中心基本維持經費

1.工研所85萬元、系控所130萬元、光電所130萬元、管研所85萬元、企研所85萬元、科法所85萬元、通識中心100萬元。
2.前目經費分配數係以96年度為基準，以後年度得視可分配總數變動情形酌予調整。
（5） 各系所基本權重＝（各系所部訂維持費加權平均數＋各系所部訂每生經費 × 預算前一年度11月份估算加權平均學生人數 × 調整權數）÷（全校系所部訂維持費總額＋全校部訂每生經費總額）

（6） 調整權數：工學院及電資學院1，管理學院、財金學院及外語學院1.5
九、開辦費分配基準如下：
（1） 新增院：100萬元，包括經常門20%及資本門80%。

（2） 新增系所：教育部有核撥開辦費者，依教育部編列標準分配；無核撥開辦費者，由原規劃系所經費支應。
十、各行政單位基本維持經費之分配，專案簽奉校長核定後辦理。

十一、本原則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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